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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永福县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树障清理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区直、中直驻永各有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永福县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树障清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6日

永福县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树障清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发生由于高杆植物靠近架空电力线路引起山火，根据国家《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力设施保护办法》、《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电力设施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电〔2022〕16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对邻近电力线路保护区高杆植物进行清理，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治理对象及办法
根据国家《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力设施保护办法》，在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种植的高杆植物，严重妨碍供电线路正常运行，列为治理对象。

治理办法：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严禁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发生山火隐患的高杆植物。电力线路建设投运在先，后种植的或者自然生长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县人民政府责令强制砍伐或者清除，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二）对先种植高杆植物后新建线路的，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与树木产权人签订砍伐和砍伐后不再种植高杆植物的协议，并按政策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

1—10千伏线路为５米；35—110千伏线路为10米，220千伏线路为15米。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树障治理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成立永福县电力线路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人民政府组建专项治理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汤庆秋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刘家鹏　县政府办副主任

刘学永  县工信和商贸局局长

李加喜  县司法局局长

张  强　县林业局局长

朱桂波　县公安局副局长

蒋  剑  永福供电局党委书记

陶质坚　永福供电局总经理

张粤刚  桂林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经理
成　员：唐  施　永福供电局副总经理

尹康荣　县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大队大队长

向海松　县工信和商贸局副局长

钟振学　县应急管理副局长

唐影宸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李政涛  永福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唐忠林　苏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王基斌　罗锦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副镇长
韦宗诚　堡里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李志刚　广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黄海平  百寿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副镇长

粟振吕　三皇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郭化婷  龙江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周才博　永安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开展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永福供电局，由永福供电局副总经理唐施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永福供供电局生技部副经理吴树林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人员从相关部门和乡镇抽调组成。

（二）专项清理小组

组  长：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

副组长：各乡镇林业站站长、派出所所长、供电所经理

成  员：由各乡镇林业站、派出所、供电所相关人员组成，各乡镇可根据工作需要抽调相关单位人员。

专项清理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负责辖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工作。

三、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

由永福供电局对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种植高杆植物的情况进行排查。以乡镇为单位，分地类（林地、非林地、生态保护带、石漠化、水源涵养及生态公益林区、国有林场、农场）、安全性质（重大隐患、紧急隐患、一般隐患）造册登记，并汇总上报县电力线路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宣传动员

1.领导小组召开治理工作会议，组织和部署治理工作，确定治理的内容和分工。

2.各乡镇组成专项治理小组，分片包干，落实责任，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树障治理的规定和要求。

3.各乡镇政府负责对在林地范围内种植高杆植物的危害和安全隐患进行宣传。

4.通过今日永福、永福电视台、微信、互联网公告等宣传方式，加大宣传清理电力线路路障工作重要意义、工作要求的力度，使全县广大群众和种植业主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治理工作。

（三）专项治理工作步骤

1.发布清理通告。领导小组根据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发布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树障清理通告。通告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严禁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已种植或者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影响到电力线路安全运行时，依法予以清理；二是对先种植高杆植物后新建线路的，按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签订相关协议，产权人负责清理，在发布治理通告到期后仍没有处置到位的，由政府组织专项治理小组负责统一清理；三是对电力线路保护区内高杆植物产权人发放《安全隐患告知书》，要求产权人限期清理，并告知种植高杆植物造成电力设施破坏或引发的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产权人的法律责任，同时提醒树主砍伐时主动联系供电局相关人员协助，避免发生触电伤亡事故。

2.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各乡镇在调查摸底基础上，组成专项治理小组，按安全性质、分地类进行统计，分阶段积极开展工作。

（1）在非林地、生态保护带、石漠化、水源涵养及生态公益林区范围内种植速生丰产林，由辖区政府按相关规定负责治理。

（2）涉及公路、园林、国营林（农）场范围内的种植高杆植物，由公路、园林、国营林（农）场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清理。

（3）对在林地范围内危及电力设施安全，构成紧急、重大安全隐患的，责令高杆植物产权人限期清理，逾期不清理的，由各乡镇专项清理小组依法强制清理。
（四）巩固提高

巩固和完善清理工作各项举措，建立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长效机制，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县政府有关政策执行到位。

四、治理原则

（一）高杆植物补偿原则

对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先种植高杆植物后新建线路的，按《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调整征地青苗及地上（下）附着物补偿方案的通知》（永政规〔2022〕2号）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对先有架空电力线路后种植高杆植物的，不予补偿。
（二）导线与树木距离的原则

在林地范围内种植的高杆植物，按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规定距离清理。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1—10千伏线路为５米；35—110千伏线路为10米，220千伏线路为15米。

五、工作分工
永福供电局：负责配合组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工作。起草清理工作方案和通告、对电力线路保护区高杆植物的情况调查摸底；组织人员对线路走廊进行清理、砍伐，协助各乡镇树障清理工作。

县司法局：负责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工作中的法律监督和指导等相关工作，促进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工作合法有序地开展。

县林业局：指导存在重大隐患的高杆植物清理工作；指导各乡镇开展树障清理的宣传，协助各乡镇树障清理工作。
县工信和商贸局：负责督促各乡镇和永福供电局开展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工作，依法组织开展电力设施保护违法案件查处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协助、指导和督促电力线路树障治理工作按规定做好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清理治安工作，维护好树障清理工作秩序，确保树障清理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县融媒体中心：做好清理电力线路保护区树障工作的宣传工作，并跟踪报道树障清理工作取得的成效。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树障清理工作的宣传动员、张贴通告、维稳工作，配合相关部门清理危及电力线路安全、存有山火隐患的高杆植物。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细化措施、制定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开展工作，坚决制止在电力线路保护区种植高杆植物的行为。

（二）全力落实治理。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开展树障清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做到该教育的教育，该强制处置的强制处置，全力、全覆盖制止在电力线路保护区种植高杆植物的行为，避免发生由于树木靠近供电线路引发的山火。

（三）强化联系沟通。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在工作中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具体情况及时研究解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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